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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

关于加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合作的安排备忘录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（以下并称为“双方”），

基于双方共同加强合作与交流，以支持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、深

化双边务实合作的意愿；

考虑到中方提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致力于弘扬和平合作、

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并赋予其新的

动力；

通过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互通互鉴，利用双方政府间

及私营部门的比较优势，实现商品、技术、资金、人员的交流

和融合，推动各国经济、社会、环境与文化协调发展和共同进

步，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融合;

认识到双方将致力于积极促进相互理解、相互联通，开展

互利合作，实现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共同繁荣；

达成谅解如下：

第一条 合作目标

双方共同加强合作与交流，以支持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旨

在实现两国共同发展目标，将紧密的政治关系、经济互补、人

文交流的优势转化为务实合作、持续增长的优势，使两国政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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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持续友好、经济纽带更加牢固、人文联系更加紧密，更好

造福两国人民。

同时，双方希望加强区域间互联互通，推动交通、经贸、

农业技术、投资、科技创新、旅游及其他领域合作，促进地区

和平与发展。

第二条 合作原则

双方合作将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在“共商、共建、共享”的原则指导下，尊重彼此

利益和重大关切，深化彼此互信。

（二）维护和促进既有的双边合作机制及双方共同参与的

多边机制，加强对接、相互支持、取长补短、各尽所能、相得

益彰。

（三）遵循成熟的国际惯例、市场导向、专业原则，推动

双方在共同关注的重点领域开展务实合作。

第三条 合作领域

双方将在以下共同关注的领域开展合作：

（一）两国政策合作。双方希望就各自重大发展战略、规

划和政策定期开展高级别对话与交流，就各自重大宏观政策调

整加强沟通合作，推动双方重大发展战略、规划及政策的对接

和融合，探讨如何利用双方比较优势最大力度地支持“一带一

路”倡议。

（二）双边互利合作。深化双方经贸合作，其中包括力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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早日实现双方领导人达成的2020年双边贸易额达300亿新元的

目标，优化升级《中国-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》，加大相互投资

力度，探讨推动实质性互利合作的途径和方法，积极开展包括

基础设施、制造业、农业技术、信息技术、清洁能源、监管协

调、公共财政管理、贸易便利化等领域互利合作，共同保障双

方重大合作项目平稳顺利推进。

（三）深化人文交流。推进双方教育、旅游、地方、青年

等领域的友好合作，利用双方签订电影电视联合制作协议的独

特优势，开展广播影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，促进两国文化的交

流与互鉴，开创人文交流新局面。

（四）提升多边合作。加强在联合国、亚太经济合作组织、

东亚峰会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、太平洋岛国论坛等国际和

地区机制中的合作，促进双方共同利益、深化区域经济合作，

实现优势互补，共同发展。

（五）基于上述合作领域，双方将在本安排备忘录生效后

的 18 个月内尽快形成具体的双边合作规划。

（六）其他双方一致同意的合作事项。

第四条 分歧解决

双方在本安排备忘录解释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分歧将

通过友好协商解决。

第五条 文本修改

经双方书面同意，可对本安排备忘录内容进行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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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生效与终止

本安排备忘录自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 5 年。

如任何一方未在有效期满前 3 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终

止，则本安排备忘录有效期自动顺延 5 年。

第七条 其他条款

本安排备忘录仅代表双方共同加强合作与交流，以支持“一

带一路”倡议的共同意愿。

本安排备忘录于二○一七年 月 日在 签订，一式

两份，每份均用中文、英文两种语言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代表

新西兰政府

代表


